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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 的

內 容 概 不 負 責 ， 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， 並 表 明 不

會 就 本 公 告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或 因 依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 何 損

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

*

（ 於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註 冊 成 立 的 中 外 合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）

（ 股 份 代 號 ： 5 6 8 ）

內 幕 消 息

2024 年 上 半 年 度 業 績 預 告

本 公 告 乃 由 山 東 墨 龍 石 油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 「 本 公 司 」 ） 根 據 香

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證 券 上 市 規 則 （ 「 上 市 規 則 」 ） 第 1 3 . 0 9 條 及

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（ 香 港 法 例 第 5 7 1 章 ）第 X I V A 部 項 下 的 內 幕 消 息 條 文

（ 定 義 見 上 市 規 則 ） 而 作 出 。

一 、 本 期 業 績 預 計 情 況

1 、 業 績 預 告 期 間 ： 2 0 2 4 年 1 月 1 日 - 2 0 2 4 年 6 月 3 0 日

2 、 業 績 預 告 情 況 ：

預 計 淨 利 潤 為 正 值 且 屬 於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：

 扭 虧 為 盈  同 向 上 升  同 向 下 降

項 目 本 報 告 期 上 年 同 期

歸 屬 於 上 市 公 司 股 東

的 淨 利 潤 （ 人 民 幣 ）
盈 利 ：145 百 萬 元 –180 百 萬 元 虧 損 ：158 .2424 百 萬 元

扣 除 非 經 常 性 損 益 後

的 淨 利 潤 （ 人 民 幣 ）
虧 損 ：110 百 萬 元 –145 百 萬 元 虧 損 ：159 . 7156 百 萬 元

基 本 每 股 收 益

（ 人 民 幣 ）

盈 利 ： 0 . 182 元 / 股 – 0 .226 元 /

股
虧 損 ： 0 . 1 9 8 3 元 / 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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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與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溝 通 情 況

本 次 業 績 預 告 未 經 註 冊 會 計 師 預 審 計 。 公 司 已 就 業 績 預 告 有 關 事 項

與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進 行 了 預 溝 通 ， 雙 方 在 本 次 業 績 預 告 方 面 不 存 在 分

歧 。

三 、 業 績 變 動 原 因 說 明

報 告 期 內 ， 公 司 將 持 有 的 子 公 司 壽 光 寶 隆 石 油 器 材 有 限 公 司 7 0 % 股

權 及 威 海 市 寶 隆 石 油 專 材 有 限 公 司 9 8 . 0 7 6 9 % 股 權 進 行 了 轉 讓 ， 產 生

的 投 資 收 益 計 入 非 經 常 性 損 益 ， 該 因 素 對 歸 屬 於 上 市 公 司 股 東 的 淨

利 潤 影 響 金 額 約 為 2 . 8 2 億 元 人 民 幣 ；報 告 期 內 ，公 司 夯 實 基 礎 管 理 ，

注 重 成 本 管 控 ， 降 本 增 效 效 果 顯 著 ， 各 項 費 用 大 幅 減 少 。 上 述 因 素

綜 合 導 致 公 司 經 營 業 績 扭 虧 為 盈 。

四 、 風 險 提 示

本 次 業 績 預 告 是 本 公 司 財 務 部 門 的 初 步 測 算 結 果 ， 未 經 審 計 機 構 審

計 ， 具 體 財 務 資 料 以 本 公 司 正 式 披 露 的 2 0 2 4 年 半 年 度 業 績 公 告 及 報

告 為 準 。

股 東 及 潛 在 投 資 者 於 買 賣 本 公 司 股 份 時 務 請 審 慎 行 事 。

承 董 事 會 命

山 東 墨 龍 石 油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董 事 長

韓 高 貴

中 國 山 東

二 零 二 四 年 七 月 九 日

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公 司 董 事 會 由 執 行 董 事 韓 高 貴 先 生 及 袁 瑞 先 生 ； 非

執 行 董 事 丁 一 先 生 及 張 敏 女 士 ； 以 及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唐 慶 斌 先 生 、

宋 執 旺 先 生 及 蔡 忠 傑 先 生 組 成 。

* 僅 供 識 別


